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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連逃犯干港務 美政客激起公憤
各界譴責踐踏法治 批包庇反中亂港者

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日前與因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而被港警通緝的袁弓夷、郭鳳

儀、許穎婷及邵嵐會面，受到香港各界強烈譴責。連日來，本港不同市民團體自發到美國駐港領事館

外，強烈譴責美國高官公然勾連反中亂港的逃犯。他們指出，有關外逃反中亂港分子涉嫌危害國家安

全，香港警方依法對其予以通緝，符合國際法及國際通行慣例，是必要正當之舉。美方必須切實尊重

中國主權和香港法治，不做犯罪分子的避風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藍松山

法援律師自述：真誠為受助人 確保獲公平審訊

青民冀二十三條速立法 填補護國安「短板」

特區政府建議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時，採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
中的「國家安全」定義，香港大律師公會
主席杜淦堃認為，這是有案例可援的，屬
合理安排，亦符合「一國兩制」精神。

特區政府在諮詢文件中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第二
條就「國家安全」作出定義。在一個國家之內的任何地方，必須適用
同一套國家安全標準。香港特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應同樣適用國家的國家安全標準。因此，香港特區必須根據總體
國家安全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而香港特區本地法例中就
「國家安全」的定義，應與國家法律中「國家安全」的定義一致，即
採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相同的定義：「國家安全是指
國家政權、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和國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於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以及
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
杜淦堃在報章撰文提到，留意到特區政府採納有關定義的建議，引
發外國在港商會和駐港外交官的廣泛討論。他強調， 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立法處理的「國家安全」與「外交事務」兩者均屬影響國家整體的
重要政策，並非只跟香港特區有關。

涉外交事務有案例可援
杜淦堃引用特區終審法院於2011年裁決一宗涉及剛果民主共和國的
案件。當時，剛果拖欠一間美國公司款項，剛果以「外交豁免權」阻
止該美國公司追收欠款，上訴庭依照普通法的「有限度豁免權」，判
剛果敗訴。剛果要求終院提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第十三條和第十
九條的內容，全國人大常委會最終應香港法院的提請釋法，指十三條
訂明中央負責管理與香港特區有關的外交事務，特區須跟隨中國實行
外交的「絕對豁免權」，即特區法院無權受理該案。
法院在該案判詞中表明香港特區處理外交事務的方式，不能有別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且必須按照「一種聲音」的原則達到一致，即法庭
和行政機關務必對該事宜以「一種聲音」說話。
他指出，此案例可以引伸一個類比，即普通法在司法政策及實踐規

則上，整個國家處理外交事務應該一致，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處理的
「國家安全」和「外交事務」均屬影響國家整體的重要政策。作為中
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香港特區在處理「國家安全」的定義
也應該與國家保持一致，相信這是特區政府就國家安全的標準或定義
進行本地立法時，建議引用內地定義的一個重要考量。
杜淦堃又提到，就不同罪行的條文作出明確規定是必要的，並應該
訂明適當程度的保障，以確保基本法賦予的權利得到保障。香港涉國
安案件依舊由本地法院繼續以普通法原則審理，符合「一國兩制」精
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 法律援助署高級法律援助律師張
淑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細訴十多年在法援署的
工作經歷，如何協助受助人爭取公義。張淑妍於
2009年加入法援署，在署內工作期間曾任職不同組
別，包括申請及審查科、訴訟科的刑事組、法定代
表律師辦事處等，每個崗位均要接觸有不同需要的
法援申請人或受助人。
張淑妍在2016年至2022年間在刑事組工作。對

在私人執業時主力處理民事案件的她來說，初入刑
事組時，感覺像回到見習律師的階段，要代表受助
人上庭，走遍裁判法院、區域法院、高等法院及終
審法院。在刑事案件方面，法援署署內律師主要協
助受助人在裁判法院進行交付程序、在區域法院處
理過堂聆訊，以及在高等法院原訟庭及上訴庭擔任

指示律師等，而庭上審訊工作則通常由外委律師及
大律師跟進，但法援署仍會密切監察外判案件的進
度及外委律師的表現。
刑事案件的性質往往嚴重，例如販運危險藥物、謀

殺及強姦等。如果被告不認罪，就要經法庭審訊，裁
定有罪與否。被告申請法援，只要經審核符合條件
的，法援署都會接手。被問到有沒有「揞住良心」打
官司，她指初時的確有掙扎，尤其遇到風化案。不
過，她內心十分肯定，就是受助人只要有合適律師團
隊，有清晰的抗辯指示，在法庭得到公平的審訊，有
罪或無罪，則由法庭裁決。
她重申，法援律師的本分，不是幫受助人脫罪，而

是確保他們能在公平公正的情況下受審。

不認同「官派律師」說法
張淑妍表示，處理刑事案件責任重大，因為有些
嚴重案件的判刑「一拍下去就幾十年」，謀殺更是
終身監禁，絕對不能掉以輕心。她強調，法援署定
會委派具質素、具經驗、對公帑負責任，對法庭和
受助人負責任的律師處理個案，她對外界所指的
「官派律師」的說法並不認同。
她表示，法援署的每一位同事都盡職做足本分，

竭盡全力為受助人爭取公義。
張淑妍又指，每一宗刑事案件都印象深刻，尤其
刑事案的受助人與民事案的受助人很不同。前者有
時候較「有經驗」，他們部分可能已有刑事紀錄，
熟悉法律程序，有時會「測試」一下法援律師的能

力。其中有一宗個案令她領悟到，要做得更好，必
須令受助人信任自己。該宗案件如果罪成，受助人
可被判監禁廿年或以上，所以對律師團隊很有要
求，會主動質問負責律師有否跟進翻看閉路電視片
段、取得對方的指紋證據、跟進警方沒有採用的資
料等，如同「在教律師打官司」，更多次提出更換
代表律師的要求。

難忘獲受助人信任感欣慰
張淑妍認為，律師不能被受助人牽着鼻子走。因
此，她親身與該名受助人會面以了解背後原因，並向
他細心解釋署方所委派的律師均具經驗，會以他最大
利益的方法處理審訊，期望他能給予法律團隊多點信
心。張淑妍稱，她的職責不單要保障受助人利益，亦
需兼顧公帑運用得宜及符合法庭命令，故「要落多幾
錢肉緊」去協調律師團隊與受助人之間的矛盾。
經過那次溝通，該受助人在其後整個審訊過程中，
沒有再要求換律師。原審法庭裁定他有罪，判囚25
年。及後，張淑妍在法庭給予陪審團的引導中發現可
提出上訴的地方。當該受助人決定上訴時，更要求
她：「你幫我選擇（律師）」，而法援署委派的律師
最終也為他上訴得直。張淑妍由衷喜悅地說，對能夠
得到受助人的信任並幫助到他，深感欣慰。
張淑妍表示，法援律師的工作不只在處理刑事案件

方面肩負使命感，民事案件亦然，因為所涉法庭判決
也可以影響當事人一生，須設身處地為受助人的利益
着想。她約十年前曾處理一宗工傷索償個案，當事人

遇上嚴重工傷後，只有頭部、頸部及手指能夠活動。
開首案件由法援署外委律師跟進，但法庭判決的工傷
補償金額偏低，「為什麼如此嚴重的工傷，只判那個
金額？」她設身處地以受助人的將來生活需要來衡
量，主動向其了解更多日常起居詳情。受助人經商討
後要求張淑妍替他轉聘另一律師以繼續索償，終讓受
助人獲得更為合理的索償金額。
張淑妍經常與新同事分享，不是所有案件都有解
決辦法，但須保持助人的初心。令她最痛心的，是
申請人在申請法援前已花費了很多金錢聘請私人律
師，但結果是案件根本「沒有贏面」。此時，就是
不好聽的說話或難受的事實，也要耐心講解及演
繹，好令申請人能夠明白及接受，「對不起，今日
我說的東西，你不會喜歡聽，但這是我的分
析……」惟有再次提醒申請人三思，才決定是否繼
續代價不菲的法律行動。
原來，以上所述都已是張淑妍的「後來」，而最初
的她，是駐守「幕後」的法定代表律師辦事處。她說
這個辦事處很「特別」，規模雖然特別小，但意義特
別深，因為這裏專門協助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士處
理訴訟。例如她曾協助一名患有認知障礙症、沒有行
為能力，亦沒有家人的婆婆追租收樓。
張淑妍稱，當處理這類案件時，深深體會到有關制

度可有效保障無精神行為能力受助人的自身權益，相
信隨着香港人口老化，未來社會對法定代表律師辦事
處服務的需求將日益增加。
在法援的幕後，是一群既可在法庭雄辯滔滔，也能
默默付出、戮力以赴的無名英雄。張淑妍的故事，所
呈現的是法援人員並不是冷冰冰的法律程序執行者，
而是一群充滿熱誠、為社會公義而奮鬥的法律人。

◆張淑妍 受訪者供圖

民建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陳勇以及一眾民建聯區議
員、社區幹事昨日前往美國駐港領事館外表達不

滿。他們高舉「譴責美國政府勾連通緝犯」、「美國政
府雙重標準可恥」的標語，表示民建聯強烈譴責美國官
員勾連反中亂港分子，譴責美國政府踐踏法治，要求美
國政府立即停止干預香港事務。

民建聯促停止干預
陳勇表示，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部勢力

插手干預。任何尊重法治、遵守國際法及國際慣例的國家
都不應包庇犯罪分子，更不應做犯罪分子的避風港。美方
官員如此惡劣行徑，充分反映他們在人權法治問題上的虛
偽和雙重標準，肯定是不得人心，最終更只會淪為笑柄。
民建聯強烈要求美方官員必須切實尊重中國主權和香
港法治，終止一切干預中國內政和香港法治的「小動
作」，「我們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對任何竄逃海外的危害
國家安全者追究到底，採取一切可行方法緝捕他們，不
能讓這些反中亂港分子逍遙法外。」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社會事務部副主任、東區區議員李

清霞，東區區議員曾卓兒以及港島聯港島之友的一眾義
工約20多人昨日亦到美國駐港領事館前抗議，並遞交抗
議信表達不滿。他們高舉標語，強烈譴責美國政客與香
港逃犯會面，並批評美國成為犯罪分子避風港，又支持
香港警方緝拿反中亂港分子，維護國家安全。

港島聯挺港警執法
李清霞表示，港島聯堅決支持我國外交部發言人對此

事件發言，敦請美方反躬自省，先照顧好美國自己的國
民安全，因為太多槍擊案，奪去無數寶貴的生命，「我
們香港市民認為法治依然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希望在安
全寧靜的香港生活，我們的福祉，會有我們中央領導人
關心照顧，無須美國插手。」
「沒有國，哪有家？」她強調，有國家安全市民才可

安居樂業，所以堅決支持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維護
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港島聯將
繼續全力支持香港警方緝拿反中亂港分子，維護香港國
安法，維護香港社會安寧，全力拚經濟，和諧發展，讓
市民有幸福的生活。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正進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
法公眾諮詢，青年民建聯昨日發稿表示歡迎，強調應盡
快完成第二十三條立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
任，應對當前複雜多變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以及我們所
面對的國家安全風險。
「我們這一代香港青年與香港特區一起成長，無論是
對於個人發展或香港未來都充滿憧憬及期盼，亦因此，
我們對2019年港版『顏色革命』及黑暴所引發的社會動
盪感到極度痛心。」因此，青年民建聯不單支持全國人

大常委會制定香港國安法，更全力支持特區政盡快完成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全面建立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
穩定的法律制度，避免亂象重演。
青年民建聯期望在公眾諮詢完結後，特區政府能盡快

綜合各界意見並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以便立法會及
時審議，早日完成立法，補上維護國家安全的這塊「短
板」，讓香港能夠繼續繁榮穩定，吸引更多企業來港投
資，創造大量優質的就業職位，讓香港青年能發揮所
長，貢獻國家所需。

◀民建聯昨日下午在美國駐港領事館外抗議。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黃洋港 攝

▲港島聯昨日到美國駐港領事館前抗議。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黃洋港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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